
保 密 协 议
甲方：  
乙方： 

鉴于甲方拟就委托乙方申请专利、商标、软著、科技项目等知识产权事务，需要向乙方披露相关的保密信息，乙方将接触或接收甲方某些非公开的、保密的、专业的信息和数据；出于保护甲方之商业秘密及有关权益之目的，甲乙双方同意遵守有关法规，并达成以下协议：
第一条  商业秘密
本合同提及的商业秘密，包括但不限于：专利、商标、软著、科技项目申请的图样及申请使用范围、技术方案、工程设计、制造方法、配方、工艺流程、技术指标、计算机软件、图纸、样品、样机、模型、模具等等。
第二条  商业秘密的提供与使用
（一）甲方同意按照本协议所述的目的向乙方提供保密信息。
（二）乙方同意，在本协议第六条规定的期间内，在未取得甲方事先书面同意之前，乙方（包括但不限于已接触或了解甲方保密信息的乙方在职、离职人员）不得向任何其他单位、个人、商社、公司、媒体、联合体或其他团体，以任何理由或目的，披露保密信息。
（三）乙方同意，在没有获得甲方事先书面同意的情况下，不以任何形式为本协议目的以外的目的使用保密信息。
（四）如乙方为完成本协议目的有必要聘请咨询者或顾问，拟将保密信息提供给上述咨询者或顾问的，应事先经过甲方同意并且书面承认乙方拟聘的上述咨询者或顾问人选，顾问或咨询者应当在与本协议条款相同的保密和不披露协议上签字承诺不披露保密信息的义务，乙方有义务将咨询者或顾问签署的保密和不披露协议提供甲方审查。
（五）例外：乙方同意上述条款不适用于下属情形：
    （1）该商业秘密已经变成普通大众可获取的资料；
    （2）能书面证明乙方从甲方收到资料之前已经熟知该资料；
    （3）由第三方合法提供给乙方的资料；
    （4）甲方专利和商标的相关信息在申请过程中依法公布。
第三条  权属
乙方同意甲方提供的所有保密信息是属于甲方有价值的特殊的财产，并且甲方提供该保密信息不应该被视为向乙方授予了任何关于保密信息的权利。
第四条  使用保密信息的人员限制
（一）乙方应将保密信息限制在本申请活动中必须要接触保密信息的相关人员范围内。
（二）甲方指定联系人为           作为专人与乙方保持联络。在本合同生效期间，如甲方及其指定的联系人和地址或电话发生变化的，或临时需变更联系人的，或就某一事项指定联系人的，甲方务必及时以书面形式通知乙方。否则，由此造成乙方无法与甲方及时联系所产生的后果，乙方不承担责任。
第五条  保密信息的返还
甲方可以在任何时候，以书面形式要求乙方返还任何依本协议而提供的书面保密信息。     本协议规定的保密信息不包括以下信息：
（1）在从甲方处获得前，已经为乙方掌握的信息；
（2）已经是或者正在为公众所知的信息；
（3）乙方按照有管辖权的法院、政府或其他有权机关（以下简称“有权机关”）的合法要求而披露的信息。但是，在此类情况下，乙方应在披露前告知甲方，使甲方有机会对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的交出信息或披露信息进行抗辩、限制或者保护。
第六条  期限
    本保密期限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至甲方专利申请人或官方将上述技术秘密对外公开之日，以及商标申请取得商标证书为止。
第七条  公开宣布
（一）双方同意，对双方间进行的任何讨论或协商的实质内容，任何提出的安排或协议的条款，以及任何与以上内容相关的其他信息进行严格的保密，并且不公开披露或向第三方披露。
（二）双方同意，双方均不能，也不允许任何双方的关联公司、子公司、个人、或其他实体，在未经事先征得双方同意并取得另一方的书面同意前，就此类安排或协议的讨论以及其他正在讨论或协商的商业和操作计划做任何公开宣布——无论是以新闻发布还是其他的形式。
第八条  违约责任
甲乙双方均应遵循本协议各项条款的内容，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内容的任何行为，均视为违约，另一方有权中止本协议，并保留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进行起诉、要求赔偿，且所有费用应由违约方承担。纠纷发生时，双方应本着友好协商的原则，协商无果任一方可向深圳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解决。
第九条  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甲方：深圳市大满包装公司              乙方：北京和信华成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
                                                （普通合伙）深圳分所
代表人：                                  代表人：
签字日期：   年   月   日                 签定日期：   年   月   日

第3页，共3页


